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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

审核规则》起草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部署要求，规范上

市公司再融资审核工作，在总结创业板再融资注册制审核实践基

础上，制定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，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 起草思路 

《审核规则》充分吸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以来的积极成

果，对原有规则进行适应性优化和调整，统一不同板块的审核机

制，提高审核效率。主要起草思路如下： 

一是充分吸收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经验，保持程序性规

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创业板再融资注册制实施以来，主要制度

安排经受住了市场检验，市场整体运行平稳。全面实行注册制后，

在审核流程、审核计时、信息公开等程序性规定方面，将延续原

有做法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 

二是保持主板和创业板基础性制度的统一性，防止监管套利。

为保持规则的简明性和可理解性，对不同板块上市公司的再融资

审核机制予以统一。将目前仅主板上市公司适用的分类审核扩大

至创业板上市公司，同时将简易程序的申请范围由目前的创业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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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扩展至主板上市公司。对主板和创业板保持统一要求，

便于投资者理解和遵守。 

三是立足审核实践，适度对原有审核规则进行优化和调整。

根据《证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自律监管对象增加“其他信息披

露义务人”；在符合板块定位方面重点引导上市公司专注主业；

为进一步督促中介机构做好“看门人”，将“受理即担责”调整

为“申报即担责”。 

二、 主要内容 

《审核规则》对审核内容和要求、审核程序、各方主体的

职责和自律监管等作了明确规定，共计五章六十条，具体包括

总则、审核内容与要求、审核程序、自律管理及附则。相较于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，主

要调整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： 

（一）引入分类审核，主板和创业板统一标准 

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9 月 25日发布《上市公司再融资分类

审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明确对于主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申请，最近连续两个考评期评价结果为 A的上市公司采取快速审

核。本次《审核规则》借鉴中国证监会做法，并将分类审核推广

至创业板。除连续两个考评期评价结果为 A 的条件外，在考核“上

市公司”单一指标的基础上，根据审核实际情况，增加“本次募

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”的指标，并援引简易程序的负面

清单作为分类审核的负面清单，简化规则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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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将简易程序的申请范围扩大至主板上市公司 

根据原有规定，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发行申请，二个工作日

内受理，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注册。由于

审核注册时间短，简易程序可满足资金需求量小但时间较急迫的

上市公司融资需求。鉴于主板上市公司存在同样的融资需求，因

此本次修订将简易程序的申请范围扩大至主板上市公司，并进一

步完善负面清单范围、提交工作底稿时间等内容。 

（三）紧盯“关键少数”，强化自律管理 

一是扩大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等“关

键少数”追责事项范围，从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、重大遗漏扩

大到组织、指使上市公司财务造假、利润操纵、隐瞒重要事实或

编造重大虚假内容；二是提高不接受相关上市申请文件的期间下

限，从“一年至五年内”修改为“三年至五年内”；三是明确日

常工作措施和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；四是建立诚信公示制度

和监管互认制度，发挥监管威慑。 

（四）根据审核实践，适当优化和调整部分条文 

一是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。根据修订后的《优先股试点管理

办法》，在《审核规则》的适用范围中增加优先股，明确优先股

也适用注册制。 

二是增加廉洁从业要求和自律监管对象。增加上市公司、中

介机构及其相关主体的廉洁从业规定，强化发行上市申请中的廉

洁从业要求。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规定，在自律监管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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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增加“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”，同时相应修改相关条款。 

三是强化“申报即担责”。针对受理环节出现的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质量瑕疵、中介机构履职尽责不到位等情形，将“受理即

担责”调整为“申报即担责”。 

四是修改请示报告事项。根据上位法明确在审核中发现“重

大敏感事项、重大无先例情况、重大舆情、重大违法线索” 的，

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请示报告。 

五是增加沟通情形。考虑到分类审核和简易程序均不进行问

询，根据审核实际需要，增加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可以就审核相关

事项与上市公司、保荐人以及证券服务机构进行沟通的规定，提

高审核效率。 

六是明确计时扣除情形。结合审核实践，明确咨询行业专家、

现场督导等事项列为计时扣除情形。 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 

秉承开门立规的精神，前期本所就《审核规则》向社会公开

征求意见，共收到 21 条反馈意见，按实质内容相同原则合并意

见后 15 条。其中，针对规则条文建议 4 条，本所进行了认真研

究，结合业务实践对补充工作底稿提交时限等条款进行修改完善。

针对 11 条属于规则理解、工作机制等的意见建议，本所后续将

与相关市场主体充分解释沟通，并在相关工作安排中予以充分考

虑。 

 


